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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商业秘密保护 

 
 
确保业务或商业秘密的机密性至关重要。一旦您开始与其他公司或第三方开展业

务，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源源不断地向对方披露有关合同及业务的保密信息及专有

技术。无论是仅涉及知识产权许可还是在整体或部分收购一家公司的过程中，都

会发生这种情况。德国法律普遍适用于在德国开展的一切业务，BGB（德国民法

典）第 311 条和第 241 条第（2）款在这方面有所体现，它规定一旦您开始与另

一家公司进行谈判，您就有义务遵守对方的权利、法定和一般利益，其中包括未

经对方同意，您不得利用对方的商业秘密，如果您这样做了，您就可能需要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对于(a)被披露的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及(b)您是否有

权使用该等信息，及(c)您是从对方还是其他来源获得信息，仍会存在广泛的争

议。该等争议可能会导致您失去业务合作伙伴及业务机会。这也就是我们（和德

国的任何执业律师）建议双方在任何会谈（尤其是任何信息交换）之前订立所谓

“保密协议”的原因，关于此类协议，不存在适合于所有需求的一般模板。该等

保密协议的内容应包含如下规定： 
 
‐ 哪些信息将被披露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打印稿、电子稿或其他方式）披露？ 
‐ 可披露信息的范围及使用信息的范围限制（例如某家特定公司的收购）。 
‐ 可以向管理层之外的何人披露信息（在保密协议同意的前提下），即会计

师、律师或其他员工及顾问，可以整理一份该等人员的名单作为保密协议

的附件，该名单可以经双方同意而扩充。 
‐ 保密协议的存续期限/有效期限；大多数情形下为拟定之交易最终完成或

失败后数年。 
‐ 为适当及完整信息而精心制定的责任条款。 
‐ 精心制定的有关损害赔偿、最终总金额、间接损害赔偿及举证责任范围的

条款。 
‐ 适用法律及管辖地。 
  
仔细考虑上述问题，您就能制定出满足您需求的保密协议，从而保护您的专有技

术及商业秘密免于被他人无偿取得及使用。请注意，通常而言，只有与适当及品

行良好的合作伙伴做生意，才能制定出真正优秀的合同。笔者祝您找到称心如意

的合作伙伴。 
  
Ferdinand von Stumm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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